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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山市支持生
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（试行）的通知

黄政办〔2020〕27 号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黄山风景区管委会，黄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

黄山现代服务业园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黄山市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（试行）》已经市

政府第四十三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1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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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
（试行）

为推动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强化政策保障，优化

发展环境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
第一条 本政策适用于在本市进行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，在

生物制药、传统和现代中医药、医疗器械、医用材料等领域，从

事研发、生产、流通、服务等工作的法人单位和相关人员。市政

府整合设立黄山市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

“专项资金”）。专项资金实行预算管理和总量控制，采用事后奖

补和投资补助等方式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，投资补助实行竞争

性申报，择优支持。专项资金适用于本政策所涉及奖补和项目补

助事项，以及评审评估、绩效评价等政府购买服务支出。

第二条 对取得药品注册批件（含原料药、创新辅料等）或

取得二类、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企业，在我市实施计划总投

资（不包括土地价款和房地产投资部分）超过 1000 万元的生物

医药产业化项目给予投资补助，补助比例不超过计划总投资的

10%，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第三条 支持医药合同研发机构（CRO）、医药合同外包生

产机构（CMO）、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构（CDMO）等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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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应用基础平台，以及医疗大数据临床研究应用中心、检验检测

中心、转化医学中心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、生物医药孵化加速器

等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建设。对计划总投资（不包括土地价款和房

地产投资部分）超过 1000 万元的项目，补助比例不超过计划总

投资的 10%，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。

第四条 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链式发展，打造产业集群。对新

认定为市级新兴产业基地的生物医药集群，在享受其他市级各产

业扶持政策资金的同时，本专项资金再给予一次性奖励 100 万

元，奖励资金用于基地内产业项目建设。

第五条 鼓励我市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产品。A 类：中药及

天然药物 1－2 类、预防用生物制品 1－2 类和治疗用生物制品 1

－2 类；B 类：中药及天然药物 3－4 类、预防用生物制品 3－4

类、治疗用生物制品 3－5 类；C 类：二类、三类医疗器械。研

发奖励标准如下：

（一）完成临床前研究并取得临床受理号：A 类 50 万元/项，

B 类 10 万元/项。

（二）取得临床批件，进入Ⅰ期临床试验研究：A 类 100 万

元/项，B 类 20 万元/项。

（三）进入Ⅱ期临床试验研究：A 类 150 万元/项，B 类 40

万元/项。

（四）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研究：A 类 200 万元/项，B 类 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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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/项。

（五）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（C 类）：二类 20 万元/项，三

类 40 万元/项。

第六条 对新取得中药经典名方复方制剂药品注册批件的，

每项给予 50 万元补助；对新取得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证

书的，每项给予 50 万元补助，本条款单个企业每年补助最高不

超过 200 万元。

第七条 设立市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，重点支持生物

医药产业发展。鼓励基金对生物医药企业实行股权投资，投资期

一般不低于 5 年。优化基金投资绩效考核办法，适当提高生物医

药类项目投资风险容忍度。

第八条 鼓励企业做大做强，对首次进入全国医药行业百强

或全国医疗器械类行业百强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。

对首次进入安徽省医药行业百强或安徽省医疗器械类行业百强

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奖补 50 万元。在我市注册生产，单品种年

销售额首次达到 2000 万元、5000 万元、1 亿元的企业，分别给

予一次性 20 万元、60 万元、100 万元的奖励。

第九条 对经认定的生物医药企业中，新引进的全日制硕士

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经认定后，分别给予每月 600 元/月、1000

元/月岗位补贴，连续补贴 2 年。同时，对符合条件的人才按规

定兑现“黄山人才 10 条”、高层次人才储备金等政策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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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对生物医药企业开展新录入人员岗前技能培训、职

工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的，在原市级企业培训补贴的基础上上浮

50%，上浮部分由本专项资金安排。对我市每年从新安名医堂的

老中医药专家中新遴选的中医传承指导老师，给予每人 2 万元资

金奖励，对出师考核合格的师承人员，给予每人 1 万元资金奖励。

第十一条 支持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专账管理。对在申报中

有不实行为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以及当年发生安全、环保

等有较大影响事件的生物医药企业，不得享受本政策，涉及违法

的将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并追回已拨付的资金。同时，将其违规信

息推送至市信用平台，纳入失信联合惩戒范畴。

第十二条 本政策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等部门负

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


